TR L e r S B2RAE A
1144 & €353 %4025
G 2 A®Y L EFERFERPG AT

BEAIA 2 EAE

& R 20
e 3+ BHK
£ = %

P EARGREGH AT R > ARIONES? 4P T WA
B2 Ax J/i.—*lir"f
- " HRZ AP REAT AT G EHAREF LT RE AT
% 5, 227, 810’1’3‘B3ﬂ‘@§]1144}6‘27f"3‘i_¢7}a Hp ko
HE LF 227203 B2 414 > Fp ARII4ET? 28p 42
i@@BIF’ G E6BE P PRI BRI A2]
GHALEOR P F o R BFF AL H2E g4
:‘ﬁrm&%éym?‘ ﬁ%ﬂ~%ﬁ%‘i%%%@%$
ﬁl,%z%%friﬁ""*l 000,000~ » 2 p A ®W114#5" 21 p 423 5
Fpo o RHELFA22.22E241L 0 Fp ARALI4EG?
22Btjjpéalt’¢ W wbip i F o R PRAISE
A2 10 SWAZEOR P FAIFE A 22008 2@
N& o
A2 T gg¢%z§~ﬁ%ﬁ\ﬁﬁf\£%%@@%@
o R A4 % 1,500,000~ > 2 p A EII4ES? 21 P 423 i

Ji

£



I=q

Fpak o dE LF 2222352414 Fp ARII4#EG?

22p AT FH DL HG W abB Y P R RIS

A2 100 GHAZEEB o F R A p&;2Wi 2_iE

& o

R LR A RSP A BHE I R REF S
iR %frif"*z 500, OOOm 2 AII4EL7 21 P A2 i
Hpoak o AR 22222382 414 FBpARII4EG?
221943_1‘}; l?ﬂi’ﬁuﬁﬁﬁ_ﬁllﬁglﬂ\jﬁ’ﬁj BAIFE
A2 100 P AEER T F o R BIFF A 2207 K 28
& o

Nl S SN MR T - s S |
BhPpA25] Hepd 4t am -‘%J?L A T I
4k A s X rERp Y f B

T922d

A2 B E

CiEF g LFEgRa A LR LT FF AR 2R
ﬁ’?tk?% RL NP REFREFH0FETT P o
AERAAFEHZ AP S -FhE D T- S HRESEE R
TR R B F B R A ATE RO, 227, 81
o;wm FII14£67 2TP A2 iF 0P 2k > & LF A2
2.2153 B 2 414 » Fp 114277 28pA=2 sk p ot » b
Wubl? UpF o RERIFE L2100 SHALE6R
Eo R IBHFFA2203E2ENE o 0 FIMFIL2
FIFFf o PER{Es T- BRERERAET 27 >
R 39~ BAb 4L B R A FTE 5,227,810~ 0 %2 p ]
14267 2Tp AT 5 p ok » R & L7 A 2272538 2 11
Lo FEPLII4ET 28p A gk - R a6 up
S o P BIFE 210 G PAE6R Y K o R B
BA2203t 82N - (AR E 5 101¢102§) iR 2
B EE{ I FF AR M TR R ¢

s
'é‘j ’ )'@;3 /E’]’_g o

K

“‘/

RS



(Dt 2 a4 2 @b p 3 P a2 ¥ 3861F 47

v

|
4 2 4 o S R = b e ey A A DI
A F kR B d B-damea 5 HA o

A SR A LD (TN T ) FRARL RS
EH g T F R 0 011397 260 A A - 1
o R EHFER (TR 6,000,000 % (T A £ 600
BABE) e EHPFp113897 2Tp 4232 118&97 27
PR p BRI P A A £ R A L
FILREHRF2ENITRA LT - B T RET G586
Tl g 4e 1. 01/?L N i < "E:y%\"}’lll'* BT S4EL

?;%*x Tl A lmm ’yw:‘m
ERES Lfﬁ%n%t&ﬁvvaﬁr, n/'i—j\pé;— F) 2t B > 3P0
A, @34} (114ﬁ6’3 27P & 2 ¥ ,aﬁMZ.?Z

59 ) kT QW%IGT'Q%IIE&TJT‘{’%K%?i_ﬁﬁ*%’
52»%:&:»3;)3 l%’?l\ EPF o RIARZIRA 2 230D 5 ik EHRED
2R W ERA LA L R RN ]
PAe o A 6B UpIRe R TIF10% AL
1]?;’4"'&/,7\]36””‘? 20904 [HiEH &

(Ch 2 P VAL HRa s B4 E xR LY R
%%4WﬂMﬁ58ﬂfﬁﬁgiﬁ¢&£¥?£%%%$
Rz (CHERHE)IIF o w hE S EHRIEEL 000,
000~ ~ 1,500,000~ ~ 2,500,000~ (™ & ,5x100q ~
o~ 5 E100F iy A 22008 ~ ) A aEE Y
20 EEDFp114#52 21p 423120852 21p - B4
TRLPREREAPA O MELIRY A1 2 AT28 0 AL
P Tk L RAZEETNE SLESIA S 1Y

 Fofe? EEFOLG G AT - 2 et 4
0.5%Wd -4 > ¥ L HE ~3‘J%‘“"8'§$‘#§ff€-ﬁ*%’%4
4t 4]

%43
oy CEE

>

b

\

}

l/’/—_’;‘-—i""] ':‘l:;’ IE] —r}\t@ﬁf i l’g' ]:’Ji‘;f%- ’f'] I‘Jﬂ ’f ?) I
Rt wZlegr RED L6 R - 1 LT»EE;‘ Fl g 230
B L~ ENE (114852 21p & 915 5 & 42,2

b
i
mj



i

=

[SX)

296) 5 EFEFHELFIEFIE T > AL T EP- 7 R
I+ A 7“’3/ HEREPFE - PIARZINAZ 2T kL E K
YL F9EHGT A FRAENLPF > BHERAL
I RERPA > GHEBY P AR TINF10% 0 @
WAZBO B 7 304 B R FIF20% 4 Hik 9 4 -

42600 > 2 114£57 %

@t
A
g
\4
e

S
S

-
et
?“V”

100@ ~ i

TP AR

2
2ok s B4 T R L AL100F A~ A x L1509
AR~ A 22000 g AR R A ’iﬁp@@%é
FHZF o FRALEHRZTN W FHE2 R ERERTZE
B fadkAc A T AP 4ol 2 F13 43 417
B tFd s RENTERHY P PR ALK
ERTN S S U

Bz 12

B2 1%z VEEF > ERFIRETOETIOF - Bl

20F 30 BB F L T 420 ~ #HRHEAP i3

H4ip - B2 305253 (A5 %21240-41244~4725

T~59261~63269F ) » B » 2 4L 2 W ipg
S EFz A W EREAY P DS TAK N L R
» R AT IFE $4361E F 298 - 5 2801F $ 3w L EH e

pa

Sl T AR R CHRALEAIRZL IPETF LR

T\ﬁl b A S
)

°ﬂﬁ’ﬁﬁlﬁ«iﬁﬁiﬁ‘/%“a?k@%tﬁﬁé
B RS R P s RS A A e
3 IIM/‘ 2R g FILZENE R RSP A
o~ Jedh 4L~ X R i
PL 2594 0 g o
Fheri s Rk L REHRZH P FPERF2RF REER
BB G RIAAr ¥ F1R4 T 0 53 R 0 BT R



# o

SRR R g AF R HT8E  B8HER] 2

¥ =Y B 115 & 3 : 18
AEF- 27 FEM

P RGERR AT

«ézré"d'j\k"]“i— F2r o R Az EE20p pow %Fm&% L

ot EREERA Y o - HEG L FFH G

foE 8 R/ 115 & 3 P18

wF MAE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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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402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嘉祥  
訴訟代理人  郭祐銘  
被      告  鼎旺農產有限公司


兼法定代理
人          林鼎翔  






被      告  莊錦銘  
            吳叙臻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72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0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三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5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四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5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連帶負擔其中百分之51，其餘由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：
　㈠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：「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7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」，因關於利息之利率誤載，嗣具狀更正為：「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72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」(本院卷第101至102頁)，核原告上開所為僅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，並非訴之變更、追加，應予准許。　
　㈡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㈠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（下稱鼎旺公司）邀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為連帶保證人，於113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借據1份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(下稱系爭600萬元借款)；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9月27日起至118年9月27日，還款方式為自實際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；利息依借據第2條約定按原告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加計1.01％計算，另依借據第4條、授信約定書第4條約定，借款遲延清償時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，並於原告向法院請求時不再機動調整，以請求時之利率計算全部遲延利息、違約金（114年6月27日違約時之利率為年息2.725％）；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則視為部分及全部到期；依借據第5條之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或利息時，按借款總餘額，自應償付日起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
　㈡被告鼎旺公司另邀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為連帶保證人，於114年5月8日與原告簽立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契約書(下稱契約書)3份，向原告分別借款3筆各1,000,000元、1,500,000元、2,500,000元(下分稱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)；各該借款契約書均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5月21日起至120年5月21日，還款方式為自實際撥款日起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72期，本息按期平均攤還；利息依各該借款契約書第4條第1項第1款約定，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.5％機動計息，另各該借款契約書第8條、授信約定書第4條均約定，借款遲延清償時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，並於原告向法院請求時不再機動調整，以請求時之利率計算全部遲延利息、違約金（114年5月21日違約時利率為年息2.22％）；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則視為部分及全部到期；依各該借款契約書第9條均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或利息時，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起，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
　㈢上開4筆借款中，系爭600萬元借款部分，被告於114年5月最後一次繳付利息後即未再依約清償，其餘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自貸放日撥款後，被告即從未依約履行清償義務，依約均應視為全部到期。又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為系爭600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為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各應連帶負清償之責。爰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均經合法通知，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具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授信約定書5份、借據1份、契約書3份、TBB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2份、撥還款明細查詢單4份、催告函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至40、41至44、47至57、59至61、63至69頁），核屬相符，且被告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鼎旺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被告鼎旺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均非無據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1、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蔡岳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萍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重訴字第402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嘉祥  

訴訟代理人  郭祐銘  

被      告  鼎旺農產有限公司



兼法定代理

人          林鼎翔  







被      告  莊錦銘  

            吳叙臻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

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

    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    按年息百分之2.72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

    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

    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

    付原告新臺幣1,0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

    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

    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

    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

    約金。

三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

    付原告新臺幣1,5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

    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

    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

    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

    約金。

四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

    付原告新臺幣2,5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

    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

    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

    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

    約金。
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連帶負

    擔其中百分之51，其餘由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

    莊錦銘、吳叙臻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：

　㈠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

    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本

    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：「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

    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

    元，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

    27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

    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

    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」，因關於利息之利率

    誤載，嗣具狀更正為：「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

    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114年

    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725計算之利息，暨

    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

    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

    0計算之違約金。」(本院卷第101至102頁)，核原告上開所

    為僅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，並非訴之變更、追加，應

    予准許。　

　㈡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

    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（下稱鼎旺公司）邀同被告林鼎翔、

    莊錦銘為連帶保證人，於113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借據1份

    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(下稱系爭600萬

    元借款)；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9月27日起至118年9月27日

    ，還款方式為自實際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；利

    息依借據第2條約定按原告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

    率加計1.01％計算，另依借據第4條、授信約定書第4條約定

    ，借款遲延清償時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，並於原告向法

    院請求時不再機動調整，以請求時之利率計算全部遲延利息

    、違約金（114年6月27日違約時之利率為年息2.725％）；依

    授信約定書第16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

    清償本金時，則視為部分及全部到期；依借據第5條之約定

    ，逾期償還本金或利息時，按借款總餘額，自應償付日起，

    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

    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

　㈡被告鼎旺公司另邀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為連帶保

    證人，於114年5月8日與原告簽立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

    貸款契約書(下稱契約書)3份，向原告分別借款3筆各1,000,

    000元、1,500,000元、2,500,000元(下分稱系爭100萬元借

    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)；各該借款契約

    書均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5月21日起至120年5月21日，還款

    方式為自實際撥款日起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72期，本息

    按期平均攤還；利息依各該借款契約書第4條第1項第1款約

    定，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

    0.5％機動計息，另各該借款契約書第8條、授信約定書第4條

    均約定，借款遲延清償時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，並於原

    告向法院請求時不再機動調整，以請求時之利率計算全部遲

    延利息、違約金（114年5月21日違約時利率為年息2.22％）

    ；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未

    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則視為部分及全部到期；依各該借款契約

    書第9條均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或利息時，按借款總餘額自

    應償還日起，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

    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

　㈢上開4筆借款中，系爭600萬元借款部分，被告於114年5月最

    後一次繳付利息後即未再依約清償，其餘系爭100萬元借款

    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自貸放日撥款後，被

    告即從未依約履行清償義務，依約均應視為全部到期。又被

    告林鼎翔、莊錦銘為系爭600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被告

    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為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

    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各應連帶負清

    償之責。爰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

    係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均經合法通知，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具狀為

    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授信約定書5份、借據1份、

    契約書3份、TBB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2份、撥還款明細查詢

    單4份、催告函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至40、41至44、47至5

    7、59至61、63至69頁），核屬相符，且被告均已於相當時

    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

    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

    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

    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

    關係，請求被告鼎旺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連帶給付如主文

    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被告鼎旺公司、林鼎翔

    、莊錦銘、吳叙臻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之本金、利

    息及違約金，均非無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

    律關係，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

    許。

六、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1、2項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蔡岳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萍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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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     告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嘉祥  

訴訟代理人  郭祐銘  

被      告  鼎旺農產有限公司



兼法定代理

人          林鼎翔  







被      告  莊錦銘  

            吳叙臻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72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0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
三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5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
四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,50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2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
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連帶負擔其中百分之51，其餘由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：

　㈠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：「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27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」，因關於利息之利率誤載，嗣具狀更正為：「一、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,227,810元，及自114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2.725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。」(本院卷第101至102頁)，核原告上開所為僅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，並非訴之變更、追加，應予准許。　

　㈡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被告鼎旺農產有限公司（下稱鼎旺公司）邀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為連帶保證人，於113年9月26日與原告簽立借據1份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,000元(下稱系爭600萬元借款)；約定借款期間自113年9月27日起至118年9月27日，還款方式為自實際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；利息依借據第2條約定按原告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加計1.01％計算，另依借據第4條、授信約定書第4條約定，借款遲延清償時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，並於原告向法院請求時不再機動調整，以請求時之利率計算全部遲延利息、違約金（114年6月27日違約時之利率為年息2.725％）；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則視為部分及全部到期；依借據第5條之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或利息時，按借款總餘額，自應償付日起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

　㈡被告鼎旺公司另邀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為連帶保證人，於114年5月8日與原告簽立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契約書(下稱契約書)3份，向原告分別借款3筆各1,000,000元、1,500,000元、2,500,000元(下分稱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)；各該借款契約書均約定借款期間自114年5月21日起至120年5月21日，還款方式為自實際撥款日起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72期，本息按期平均攤還；利息依各該借款契約書第4條第1項第1款約定，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.5％機動計息，另各該借款契約書第8條、授信約定書第4條均約定，借款遲延清償時按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，並於原告向法院請求時不再機動調整，以請求時之利率計算全部遲延利息、違約金（114年5月21日違約時利率為年息2.22％）；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第1項約定，被告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則視為部分及全部到期；依各該借款契約書第9條均約定，逾期償還本金或利息時，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起，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照約定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照約定利率20％加付違約金。

　㈢上開4筆借款中，系爭600萬元借款部分，被告於114年5月最後一次繳付利息後即未再依約清償，其餘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自貸放日撥款後，被告即從未依約履行清償義務，依約均應視為全部到期。又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為系爭600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被告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為系爭100萬元借款、系爭150萬元借款、系爭250萬元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各應連帶負清償之責。爰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均經合法通知，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具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授信約定書5份、借據1份、契約書3份、TBB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2份、撥還款明細查詢單4份、催告函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至40、41至44、47至57、59至61、63至69頁），核屬相符，且被告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鼎旺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被告鼎旺公司、林鼎翔、莊錦銘、吳叙臻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均非無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貸款契約、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訴訟費用裁判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5條第1、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蔡岳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萍



